
 

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 

缔约方会议 

 

第六届会议 

俄罗斯联邦莫斯科，2014 年 10 月 13-18 日 

 

 

2014年 10月 18日 

决 定 

FCTC/COP6(23) 非政府组织作为缔约方会议观察员的资格认证 

缔约方会议， 

忆及公约序言第 17 和 18 段以及第 5.3 条； 

忆及 FCTC/COP5(22)、FCTC/COP2(6)和 FCTC/COP4(23)号决定； 

审议了文件 FCTC/COP/6/26 所载建议， 

1. 决定，根据其《议事规则》第 31.3 条： 

(a) 维持以下组织的观察员地位： 

法人问责制国际、欧洲预防吸烟和烟草网络、FDI 世界牙科联合会、烟

草控制框架公约联盟、国际妇女联盟、国际护士理事会、国际制药厂商和协

会联合会、妇女抵制烟草国际网络、国际制药联合会、国际抗结核和肺病联

盟、医学妇女国际协会、国际癌症控制联盟、世界公共卫生协会联合会、世

界心脏联合会、世界医学协会、世界自疗药物工业组织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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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中止下述组织的观察员地位： 

国际医学科学组织理事会、国际农业医学和农村卫生协会、国际言语矫

正和语音矫正协会、国际职业卫生委员会、国际医学生协会联合会、国际标

准化组织、国际癌症护理护士协会、家庭医生世界组织； 

(c) 延迟就是否维持以下组织的观察员地位作出决定，以期收到关于为什么没有

提交报告的说明，并在缔约方会议第七届会议之前的下一个非政府组织报告周期

中提交报告；如果该报告周期中仍收不到报告，则其观察员地位自动中止： 

消费者国际、国际药学生联合会； 

2. 还决定通过文件 FCTC/COP/6/26 附件所载供非政府组织用于未来报告的标准报告

调查问卷，并要求公约秘书处将该调查问卷公布在世卫组织框架公约的网站上，供提

交报告的组织使用； 

3. 鼓励非政府组织参加缔约方会议的各届会议，作为履行其观察员权利的主要手段。 

（第五次全体会议，2014 年 10 月 18 日） 

 

=        =        = 


